光合书院·垃圾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光合书院（以下简称“本项目”）生活垃圾及废弃物管理，推进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营造整洁、卫生、环保的公共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及绿色建筑运营要求，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项目所有工作人员、到馆读者、来访人员及物业保洁人员。凡在本项目范围内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生活垃圾及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垃圾管理遵循“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原则，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
第四条 本项目垃圾管理目标：
	目标
	指标

	垃圾分类知晓率
	100%

	分类投放准确率
	≥90%

	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
	≥50%

	有害垃圾单独收集率
	100%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率
	100%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管理机构
成立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小组，由项目运营单位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包括：
	部门
	职责

	物业管理部
	负责垃圾分类日常管理、设施维护、监督检查

	保洁服务部
	负责分类投放引导、收集、暂存、交运

	综合办公室
	负责宣传培训、制度修订、投诉处理

	各使用部门
	负责本区域内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


第六条 垃圾分类督导员
设置垃圾分类督导员2名，履行以下职责：
· 每日巡查垃圾分类投放情况
· 指导、纠正错误投放行为
· 记录分类情况，建立台账
·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第七条 保洁人员职责
· 负责垃圾收集容器日常清洁维护
· 分类收集各投放点垃圾
· 将分类垃圾运送至垃圾暂存点
· 配合督导员进行二次分拣

第三章 垃圾分类标准
第八条 分类类别
根据《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活垃圾分为以下四类：
	类别
	名称
	颜色标识
	主要范围

	可回收物
	蓝
	蓝色
	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废织物

	有害垃圾
	红
	红色
	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化学品

	易腐垃圾
	绿
	绿色
	厨余垃圾、果皮、茶叶渣、植物残枝

	其他垃圾
	黑
	黑色
	受污染纸张、一次性餐具、尘土、厕纸


第九条 可回收物明细
	类别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废纸类
	报纸、杂志、书籍、纸箱、打印纸
	平整叠放，避免污染

	废塑料类
	饮料瓶、塑料包装、塑料容器
	清洗干净，压扁投放

	废玻璃类
	玻璃瓶、玻璃杯
	清洗干净，小心轻放

	废金属类
	易拉罐、金属瓶盖
	清洗干净，压扁投放

	废织物类
	干净衣物、床单
	清洗干净，打包投放


第十条 有害垃圾明细
	类别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废电池
	充电电池、纽扣电池
	保持完整，防止破损

	废灯管
	荧光灯管、LED灯管
	保持完整，轻放避免破损

	废药品
	过期药品、药品包装
	保留原包装，投入有害垃圾箱

	废化学品
	废墨盒、废硒鼓
	单独密封，投放至有害垃圾箱


第十一条 易腐垃圾明细
	类别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厨余垃圾
	剩菜剩饭、瓜果皮核
	沥干水分，袋装投放

	茶叶渣
	茶叶、咖啡渣
	沥干水分

	植物残枝
	枯枝落叶、花卉
	捆扎或袋装投放


第十二条 其他垃圾明细
	类别
	具体内容
	投放要求

	受污染纸张
	纸巾、纸杯、纸尿裤
	袋装投放

	一次性餐具
	塑料袋、塑料餐盒
	袋装投放

	尘土
	灰尘、烟头
	袋装投放

	其他
	不属于以上三类的垃圾
	袋装投放



第四章 设施设备配置
第十三条 分类收集容器配置标准
	区域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易腐垃圾
	其他垃圾
	配置要求

	阅览区
	每层2组
	每层1组
	—
	每层2组
	每组含蓝、黑桶

	办公区
	每间1组
	每层1组
	—
	每间1组
	每组含蓝、黑桶

	茶水间
	1组
	—
	1组
	1组
	含蓝、绿、黑桶

	卫生间
	—
	—
	—
	每间1组
	黑桶

	门厅/公共区
	1组
	1组
	—
	1组
	四分类桶

	食堂/用餐区
	1组
	—
	2组
	1组
	含蓝、绿、黑桶

	垃圾暂存点
	1组
	1组
	1组
	1组
	四分类桶


第十四条 设施设置要求
	要求
	内容

	标识清晰
	收集容器张贴统一分类标识，标识清晰、规范

	数量充足
	根据垃圾产生量合理配置，满足需求

	位置合理
	设置于便于投放、不影响通行的位置

	定期清洁
	每日清洁，保持容器及周边环境整洁

	及时更换
	破损容器及时更换，防止渗漏


第十五条 垃圾暂存点设置
	项目
	要求

	位置
	场地西北角，远离主入口及敏感区域

	面积
	约15㎡

	设施
	分类收集容器、清洗设施、照明、通风

	管理
	专人管理，每日清运，定期消杀



第五章 分类投放管理
第十六条 投放要求
	垃圾类别
	投放要求

	可回收物
	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污染，投放至蓝色桶

	有害垃圾
	保持完整，轻放至红色桶，废灯管等易碎品单独包装

	易腐垃圾
	沥干水分，袋装投放至绿色桶，不得混入包装物

	其他垃圾
	袋装投放至黑色桶，不得混入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


第十七条 特殊垃圾处理
	垃圾类型
	处理方式

	大件垃圾
	废旧家具、办公设备等，联系物业统一处理

	装修垃圾
	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另行堆放，专业清运

	电子废弃物
	废旧电脑、打印机等，由专业回收单位处理

	绿化垃圾
	枯枝落叶，集中堆放，联系园林部门处理


第十八条 投放时间
	区域
	投放时间
	备注

	办公区
	工作日 08:00-18:00
	随产生随投放

	阅览区
	开放期间
	随产生随投放

	垃圾暂存点
	全天
	保洁人员收集后分类存放



第六章 分类收集与运输
第十九条 收集流程
text
各区域分类投放 → 保洁人员巡回收集 → 分类暂存点 → 分类交运
第二十条 收集要求
	要求
	内容

	收集时间
	每日上午、下午各收集一次，高峰期增加频次

	收集方式
	分类收集，严禁混装混运

	收集路线
	避开人流高峰时段，避免影响读者

	二次分拣
	在暂存点进行二次分拣，确保分类准确


第二十一条 运输与处置
	垃圾类别
	运输单位
	处置去向

	可回收物
	有资质回收单位
	资源回收利用

	有害垃圾
	有资质危废处理单位
	专业处理

	易腐垃圾
	环卫部门
	厨余垃圾处理厂

	其他垃圾
	环卫部门
	垃圾焚烧厂/填埋场


第二十二条 台账管理
	台账类型
	记录内容
	保存期限

	垃圾产生台账
	各类垃圾产生量、清运时间
	2年

	分类记录台账
	分类准确率、存在问题
	2年

	清运交接台账
	清运单位、清运量、交接人
	2年

	有害垃圾台账
	产生量、交接记录、处置去向
	5年



第七章 宣传与培训
第二十三条 宣传要求
	宣传方式
	内容
	频率

	标识标牌
	分类指引、投放指南
	长期设置

	信息发布屏
	分类知识、宣传视频
	每日循环播放

	宣传折页
	分类指南、常见问题
	服务台发放

	微信公众号
	分类知识推送
	每月1次

	主题活动
	分类宣传、互动活动
	每季度1次


第二十四条 培训要求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频率

	新员工
	分类知识、制度要求
	入职1个月内

	保洁人员
	分类标准、收集流程、二次分拣
	每季度1次

	督导员
	制度要求、检查方法、沟通技巧
	每半年1次

	全体员工
	分类知识更新、政策解读
	每年1次



第八章 监督检查与考核
第二十五条 检查制度
	检查类型
	检查内容
	频率

	日常巡查
	分类设施、投放情况、容器清洁
	每日

	专项检查
	分类准确率、台账记录
	每周

	月度检查
	全面检查、问题整改
	每月

	年度考核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每年


第二十六条 考核指标
	指标
	目标值

	分类设施完好率
	≥98%

	分类投放准确率
	≥90%

	可回收物回收率
	≥50%

	有害垃圾单独收集率
	100%

	投诉处理及时率
	100%


第二十七条 奖惩措施
	行为
	奖励/处罚

	分类准确、表现突出
	通报表扬、物质奖励

	多次未按规定分类
	批评教育、通报

	故意混装混运
	扣罚绩效

	造成环境污染
	追究相关责任



第九章 应急管理
第二十八条 应急情况处理
	应急情况
	处理措施

	垃圾满溢
	增加收集频次，增设临时容器

	容器破损
	立即更换，防止渗漏

	有害垃圾泄漏
	穿戴防护用品，按危废应急程序处理

	垃圾暂存点异味
	增加通风，喷洒除臭剂

	垃圾清运中断
	联系备用清运单位，增加暂存容量


第二十九条 应急预案演练
	演练类型
	内容
	频率

	分类应急演练
	满溢、破损处置
	每年1次

	有害垃圾泄漏演练
	泄漏处置、人员防护
	每年1次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由光合书院·项目运营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修订时须经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小组审议通过。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与国家及地方新颁布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以新颁布法律法规为准。

附件
1. 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2. 分类收集容器配置图
3. 垃圾收集路线图
4. 垃圾产生量统计表
5. 分类检查记录表
6. 垃圾清运交接单
7. 有害垃圾管理台账
8. 宣传培训记录表


